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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價證券集中保管帳簿劃撥作業辦法第二十九
條修正總說明 

按證券交易法授權主管機關訂定之有價證券集中保管帳簿劃撥

作業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係於七十八年十一月七日發布，並於九

十三年十月三十日修正時，增列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第三十四條第

四項為法源依據。本辦法自七十八年施行以來，歷經八次修正，本次

為協助創新事業發展，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以下簡

稱證券櫃檯買賣中心）規劃於現行多層次資本市場架構下開設戰略新

板興櫃股票，且為使興櫃股票給付結算方式更為多元，開放戰略新板

興櫃股票買賣之給付結算，得與上櫃股票合併完成，並透過證券櫃檯

買賣中心之保管劃撥帳戶辦理交割，爰修正本辦法第二十九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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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價證券集中保管帳簿劃撥作業辦法第二十九
條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二十九條 參加人辦理

集中交割時，證券商及

證券金融事業應交付證

券交易所或櫃檯中心之

有價證券，由保管事業

依交割計算表或給付結

算計算表之記載，於交

割時限內自帳載待交割

部分撥入證券交易所或

櫃檯中心帳戶；證券商

或證券金融事業帳上餘

額不足交割時，保管事

業仍應將該帳上餘額撥

入證券交易所或櫃檯中

心帳戶，並通知證券交

易所或櫃檯中心處理。 

證券交易所或櫃檯

中心應交付證券商及證

券金融事業之有價證

券，由保管事業依證券

交易所或櫃檯中心之通

知，撥入證券商及證券

金融事業之帳戶。 

參加人辦理興櫃股

票及開放式基金受益憑

證買賣餘額交割時，證

券商應交付保管事業之

股票及開放式基金受益

憑證，由保管事業依給

付結算計算表之記載，

於交割時限內自帳載待

第二十九條 參加人辦理

集中交割時，證券商及

證券金融事業應交付證

券交易所或櫃檯中心之

有價證券，由保管事業

依交割計算表或給付結

算計算表之記載，於交

割時限內自帳載待交割

部分撥入證券交易所或

櫃檯中心帳戶；證券商

或證券金融事業帳上餘

額不足交割時，保管事

業仍應將該帳上餘額撥

入證券交易所或櫃檯中

心帳戶，並通知證券交

易所或櫃檯中心處理。 

證券交易所或櫃檯

中心應交付證券商及證

券金融事業之有價證

券，由保管事業依證券

交易所或櫃檯中心之通

知，撥入證券商及證券

金融事業之帳戶。 

參加人辦理興櫃股

票及開放式基金受益憑

證買賣餘額交割時，證

券商應交付保管事業之

股票及開放式基金受益

憑證，由保管事業依給

付結算計算表之記載，

於交割時限內自帳載待

為使興櫃股票給付結算

方式更為多元，開放戰略

新板興櫃股票買賣之給

付結算，得與上櫃股票合

併完成，並透過櫃檯中心

之帳戶辦理交割，爰增訂

第五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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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割部分撥入保管事業

帳戶。證券商自保管事

業應收之股票及開放式

基金受益憑證，由保管

事業自其帳戶撥入證券

商之帳戶。 

參加人辦理興櫃股

票及開放式基金受益憑

證買賣逐筆交割時，保

管事業應於接獲雙方參

加人通知後，即將股票

及開放式基金受益憑證

自賣方參加人保管劃撥

帳戶撥入買方參加人保

管劃撥帳戶，並通知參

加人於其客戶帳簿為必

要之登載。 

股票登錄戰略新板

於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

者，應依第一項及第二

項辦理集中交割，不適

用前二項規定。 

交割部分撥入保管事業

帳戶。證券商自保管事

業應收之股票及開放式

基金受益憑證，由保管

事業自其帳戶撥入證券

商之帳戶。 

參加人辦理興櫃股

票及開放式基金受益憑

證買賣逐筆交割時，保

管事業應於接獲雙方參

加人通知後，即將股票

及開放式基金受益憑證

自賣方參加人保管劃撥

帳戶撥入買方參加人保

管劃撥帳戶，並通知參

加人於其客戶帳簿為必

要之登載。 

 

 




